
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班 

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函 
 

本人同意指導 

研究生           （學號           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簽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導教授簽名 

 

 年  月  日  
 
 
註： 

1. 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老師擔任。 
2. 若由外系或外校教授指導，必須先經一位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

上老師同意共同指導。 
3. 同一指導教授指導本系碩士班學生以四位為上限，共同指導時

則依比例計算之。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簽名 


